清城区“8•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8月17日10时36分，位于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的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施工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清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卫生健康局、区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清城分局、区总工会、东城街道办事处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清城区“8·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组织对该起事故开展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专家分析论证，核查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及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事故性质，明晰事故责任，提出处理建议及防范措施。经调查，事故调查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工程名称：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1#综合业务大楼、2#检验中心大楼、3#电房、4#门卫室；建设地址：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街道J8号区； 建设规模：13448.16m²； 合同价格：10362.84万元；
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中誉设计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广东立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勘察单位：广东有色工程勘察设计院；设计单位：中誉设计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清远市卓越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事故发生在此建筑工程2#楼。
（2） 事故有关单位概况
1.发包人（联合发包）：
（1）清远市清城区卫生健康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441802MB2D26812C；法定代表人：林建锋；地址：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东城澜水文化综合办公大楼三楼。
（2）清远市清城区代建项目管理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802751087493G；法定代表人：林毓智；开办资金：93325万元；住所：清城区东城街道澜水中心村。
（3）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418023981866412。法定代表人：蓝志辉；开办资金：5633万元；住所：清远市清城区新城B24#区。
2.承包人（项目EPC联合体）：
（1）设计单位：中誉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誉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764908297H；法定代表人：于永才，注册资本5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成立日期：2003年4月7日；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市政(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行业甲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工程勘察专业类工程测量甲级;建筑、市政公用工程、电力（含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专业资信甲级;城乡规划编制甲级;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市政工程监理甲级;建筑行业乙级；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乙级；电力行业(新能源发电、送电工程、变电工程)专业乙级;测绘服务（测绘航空摄影、工程测量、界线与不动产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乙级；特种设备设计（压力管道设计（公用管道（GB2）、工业管道（GC2））;工程造价咨询业务乙级；建设工程设计（水利行业）丙级;城市绿化管理；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清远市新城二号区设计院综合楼。
（2）施工单位：广东立昌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昌盛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092962257T；法定代表人：周喜鹏；注册资本5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2014年02月28日；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管道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环保工程、地基基础工程、古建筑工程、公路交通工程（限安全设施分项）、公路路基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公路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地址：连南县三江镇文明路2号（商业开发区民政局办公大楼3楼C36房）。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编号：D244147631；资质等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证日期：2021年12月15日；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粤）JZ安许证字〔2020〕184491延；发证机关：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许可范围：建筑施工；发证日期：2021年7月23日；有效期：2020年11月4日至2023年11月4日。
3.监理单位：清远市卓越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617971667M；法定代表人：黄锦荣；注册资本：31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日期：1996年11月1日；经营期限：长期；地址：清远市新城东2号区8幢C座三楼；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合同（协议）签订情况
1.2021年9月10日，区卫生健康局、区疾控中心与区代建中心签订《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卫生中心建设代建协议书》，由区代建中心负责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的代建工作。
2.2022年5月23日，发包人（建设单位：区卫生健康局、代建单位：区代建中心、使用单位：区疾控中心）与承包人（设计单位/联合体牵头人：中誉公司、施工单位/联合体成员单位：立昌盛公司）签订《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将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发包给中誉公司和立昌盛公司。合同约定开工日期为2022年5月30日，施工工期630个日历日，设计工期不超30日历日。
3.2022年5月20日委托人（建设单位：区卫生健康局、代建单位：区代建中心、使用单位：区疾控中心）与卓越公司签订《清远市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病防治站、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服务期：从施工准备阶段开始至所有工程保修期结束且通过竣工验收并办理竣工结算时止。
（四）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2023年8月17日8时许，工人朱*波、谢*按照带班祝*华的工作安排，在2#楼二层进行铝合金窗玻璃胶粘作业。其中谢*负责整理铝合金窗配件和工具，朱*波负责玻璃胶粘作业（包括在8月16日当天未完成的收尾工作）。约10时30分，由于下大雨原因，祝*华通知朱*波、谢*等人停工休息。休息期间，谢*在二楼靠近步梯的房间内看见朱*波一边打电话，一边从二楼楼梯走向一楼方向。约11时，雨势减少，谢*在二层不见朱*波，于是大声叫唤朱*波问其作业进展情况，但朱*波未有回应。随后，现场人员在2#楼东南方向发现朱*波趴倒在地面上（身体头朝西，脚朝东）。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组织救援，并拨打120电话请求救援。约11时10分，120救护车将朱*波送至清远市中医院救治。目前伤者朱*波已出院，由立昌盛公司安排专人跟进事故善后工作。
（五）事故受伤相关人员情况
伤者朱*波，男，汉族，身份证号码：44180219870******5，住址：广东清远市清城区东城莲塘村委会沙察村四巷7号之一。2023年7月与立昌盛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岗位为铝合金门窗安装工。上岗前已接受新工人入场三级安全教育。
（六）现场勘察情况
经调查及结合专家论证：
1.事故现场现状已被破坏；2.事故发生时未有相关目击证人；3.伤者朱*波事发当天工作安排在2#楼二层进行玻璃窗胶粘作业；4.伤者朱*波坠落点位在2#楼东南面,层高约5米，坠落地点距外墙边约2.5m；5.现场未发现有安全绳等防护用品；6.事发时，坠落点上方外架正在拆除且已拆除至二层，外架未张挂安全防护网，坠落点上方固定窗口位于约1.1米高度，事发后已用细铁丝围蔽。
结论：伤者朱*波系在2#楼东南面二层窗外坠落地面受伤。
（七）部门履职情况
    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分别对清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项目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发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巡查告知书》；从2022年8月27日（项目开工）至2023年8月17日该起事故发生前期间，发出《检查整改通知书》合共8份，《施工质量安全违规行为记分通知书》5份。
（八）相关善后工作情况 
    经东城街办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事故相关善后工作已全部处理完毕。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70万元。
二、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
一是朱*波在2#楼二层东南面铝合金窗外进行玻璃胶粘收尾作业时，在未使用安全绳等个人防护用品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导致其本人坠落地面受伤。二是事发时，坠落点上方外架正在拆除且已拆除至二层，外架未张挂安全防护网，安全防护措施缺乏。
（二）间接原因。
立昌盛公司：一是对工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不到位，虽然有制定并实施了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培训，但培训针对性不强，流于形式，未对具体岗位开展危险因素、岗位安全操作规程、技能的安全培训以及考核工作，导致朱*波安全意识淡薄，对岗位安全风险认识不足。二是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缺乏检查，对朱*波的冒险作业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三是未严格执行《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有关规定，违规拆除外架，安全设施缺乏，导致事故隐患的存在。
三、事故认定
经调查认定，清城区“8·17”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认定和处理意见
（一）伤者朱*波安全意识淡薄，忽视安全，在对窗外作业的危险性未有足够认知的情况下，仍然冒险作业，对该起事故负主要责任，鉴于其重伤治疗中且家庭经济负担较重，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立昌盛公司制定了企业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生产规章管理制度；设置了安全及管理机构并配备了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对新进的员工进行了“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对作业人员有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班前安全教育；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检查，但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铝合金门窗安装作业技术交底不具体，现场管理不到位，违规拆除外架，防护措施和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对事故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清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法对其进行处理。
（三）卓越公司制定了项目监理部安全管理岗位职责，监理人员具有相关执业资格；制定了监理监督检查实施细则，并落实执行；组织现场施工安全检查，履行了监理安全管理职责，建议不予处理。
    五、事故教训和防范措施
（一）各参建单位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学习贯彻《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加强作业现场安全管理，督促从业人员规范作业，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及时消除作业现场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强化对重大危险源、重要施工环节、重要岗位、重要人员的安全管控，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坚决守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红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二）立昌盛公司要以该起生产安全事故引以为戒，迅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并将落实情况在9月30日前书面报区住建、卫健、代建等部门。
（三）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吸取我区近年来发生的多起高处坠落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加强监督检查，坚持红线意识、底线思维，主动作为，掌握本辖区、行业领域容易发生事故的关键风险点、重点环节，分类制定管控措施，以切实有效的手段防范类似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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